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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规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证公司战略目标的有效推进和日常经营管

理的有效进行，根据《公司法》和湖南远东资信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相关规定制定本规程。

第二章 股东会

第二条 本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的相关规定见《公司章程》。

第三章 董事会

第三条 本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的相关规定见《公司章程》。

第四章 专家评审委员会

第四条 为使评级业务具有更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保证评级业务的一致性

和持续性，公司设立专家评审委员会，向董事会汇报工作。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

制定评级标准、评审机制以及相关制度的建设，不定期召开信用评级评审会，签

发各类评审相关文件，向董事会负责。

第五章 公司管理人员及部门设置

第五条 公司管理层含公司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由董事会决议通

过并任命，公司总经理（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最高负责人。公司设副总经理两

名。

第六条 部门设置

（一）评级业务部门

1、为保证公司评级业务的独立性，评级业务的管理与日常运营管理和市场

管理分离，并制定业务防火墙制度防止管理和市场行为与评级行为产生利益冲

突。

（二）内部监督部门：公司设立风控合规部，负责公司的风险管控和合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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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负责公司对外信息披露与监管报备，并接受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督与检查，该

部门负责人定期向董事会提交合规报告，并可以建议公司管理部门对员工违规行

为进行处罚。风控合规部负责信用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召集工作。

（三）运营部门：公司设立行政人事部、财务部负责公司行政管理、人事管

理和财务管理工作。

第六章 附则

第七条 本规程经公司办公会通过后生效。本规程条文的增减、变更需经公

司办公会通过，并向董事会做工作汇报。


